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權益保障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七００００九九０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四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主管機關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規劃之感染者權益保障事項如下：
一、主管機關：感染者醫療服務體系之建立，及其就學、就醫、就業、安養、居住等公平待遇之相關法規訂定、推動及監督事項。

二、內政主管機關：感染者之安養及其相關權益保障事項。
三、退除役官兵輔導主管機關：具榮民或退役軍人身分之感染者安養、居住及其相關權益保障事項。
四、教育主管機關：感染者之就學權益維護及其相關權益保障事項。

五、國防主管機關：具軍人身分之感染者權益維護及其相關權益保障事項。

六、法務主管機關：具被收容人身分之感染者權益維護、收容環境改善及其相關權益保障事項。
七、勞工主管機關：感染者就業促進與保障、勞動權益、職業重建及其相關權益保障事項。
八、新聞及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感染者之傳播媒體報導相關權益保障事項。

　　主管機關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感染者權益保障事項時，應互相配合，並設置對外聯繫窗口。
第三條　　傳播媒體報導感染者時，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使用歧視性之稱呼或描述。

二、與事實不符或足以使人產生歧視或偏見。

三、揭露個人資料足以使他人推斷其身分。
四、揭露姓名或住（居）所。
第四條　　機關（構）、學校或團體辦理各類就學、就業所訂之招生（募）簡章或契約、活動等規定，不得以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為唯一理由，排除感染者接受教育、應考試及受僱之權利或予其他任何不公平之限制。
第五條　　機關（構）、學校或團體設有宿舍者，不得以當事人為感染者為唯一理由，拒絕其住宿或予其他任何不公平之限制。

第六條　　感染者應由其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負照顧責任，不得無故拒絕。
　　前項親屬無照護能力，且感染者有安置、安養或長期護理之必要，並符合收治條件者，社會福利或護理機構不得以其為感染者為唯一理由，拒絕提供服務。

　　社會福利或護理機構服務感染者，得洽請地方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七條　　感染者遭受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有關就學、就業之不公平待遇或歧視時，得向各該機關（構）、學校或團體負責人提出申訴。

　　申訴人對前項申訴有遲延處理或對處理結果不服者，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感染者或其所居住之社會福利或護理機構遭受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有關安養、居住之不公平待遇或歧視時，得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申訴人對於地方主管機關就前二項申訴之處理結果不服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第八條　　前條之申訴，應具名以書面方式為之，但有特殊情況者，得以言詞為之；並得委託機關（構）、團體或第三人提出。
　　以言詞為申訴者，受理機關（構）或人員，應作成紀錄，並經申訴人確認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第九條　　申訴案件之提出，以事實發生日起一年內為限。
第十條　　各級主管機關受理申訴案件，應自受理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處理。

第十一條　　各級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構）、學校、團體受理申訴案件時，應邀集雙方當事人及相關專業人士、感染者權益保障團體代表，以客觀、獨立及公正之方式審議之。

　　前項審議，應對感染者以匿名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申訴案件未於規定期間內提出或未提出具體事由者，機關（構）、學校、團體或各級主管機關得決定不予受理或終止其調查與處理。

第十三條　　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不得因感染者提出權益侵害申訴而予以不利之處分、管理措施或任何不公平之待遇。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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